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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通告

茲通告首�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日（星期二）上午
十一時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市海澱區知春路23號量子銀座15層會議廳舉
行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旨在考慮並酌情通過以下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1. 考慮及批准本公司與北京國通鑫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就
北京愛育華婦兒醫院信息系統集成建設項目訂立之有條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
易。

2. 接納盧小冰女士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由臨時股東大會之日�生效，並授權本公
司董事會按其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終止本公司與盧小冰女士訂立之服務合約，並
採取一切行動及事宜以促使此等事項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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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舉王茁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以替代盧小冰女士，任期由臨時股東大會之日�
直至二零一五年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之日止，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決定其董事報酬
及與王茁先生訂立服務合約。

承董事會命
首�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徐哲

中國，北京，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附註：

1.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星期日）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日（星期二）（�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手續。為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
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在香�之H股過戶登記處香�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號舖（適用於本公司H股股東），或本公司辦事處，地址為中國北京市海澱
區知春路23號量子銀座12層（適用於本公司內資股股東）。

2. 凡有權出席上述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委派一位或以上代表代其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委任
代表毋須為本公司之股東。

3. 代表委任表格，及倘若代表委任表格獲根據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代表委任人之人士簽署，連同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
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最遲須於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交回本公司在香�之H股過戶登記處香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適用於本公司H股股東），或本公司辦事處，地
址為中國北京市海澱區知春路23號量子銀座12層（適用於本公司內資股股東），方為有效。

4. 股東及其委任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時須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倘法人股東委任其法人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該法人代
表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董事會或該股東委任該法人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之其他監管機構之決議案副本。

5. 擬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之股東須填妥出席大會之回條並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日（星期三）或之前通過親身前往或郵遞方式交回
本公司在香�之H股過戶登記處香�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適用於本公司H股股東），地址為香�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17M樓，或本公司辦事處（適用於本公司內資股股東），地址為中國北京市海澱區知春路23號量子銀座12層。

6. 預期臨時股東大會將不會超過半天時間。與會之股東及其委任代表須自行承擔差旅及食宿開支。

7.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汪旭博士，而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徐哲先生、張愷華女士、盧磊先生、潘家任先
生、石鴻印先生、胡莎女士及盧小冰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先生、周立業女士、曾祥高先生及宮志
強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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